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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政府关于广水市城区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

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

（广政发〔2025〕4 号）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，深入

推进城乡统筹发展，促进我市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省人民政府关于重

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鄂政发〔2023〕16

号）和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随州市城区集体所有土

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随政办

发〔2022〕19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发展实际，特制定广

水市城区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

准(以下简称标准）。现将标准予以公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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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广水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（西至 S210 以西 500 米处，

南抵麻竹高速公路及 G346，东达武胜关镇镇区、G107 以东 500

米处，北至应山街道的黑虎冲村、S328 及广水街道的九皇、车

站社区），进行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

补偿工作的，适用本标准。因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或城市管理需要，

城市规划区范围有变更的，以变更后认定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为

准。城市规划区外各镇（办）可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本区域内

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，并报

市政府批准执行。

二、本标准所称征收方是指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市人民政

府，被征收方是指被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所有人。

三、本标准附件列入的或未列入的集体所有土地上附着物和

附属设施的补偿，达不成协议的，由征收双方共同委托具有相应

资质的评估机构按国家相关规定评估确认。

四、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的水利、能源、交通等重大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对建筑物补偿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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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标准施行前已经发布土地征收公告的，按照公告确定

的补偿方案执行。本标准施行过程中，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，

按新规定执行。

六、本标准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和监督实施，从

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2024 年 11 月 4 日至 2025 年 7

月 9 日期间开展土地征收涉及广水市城区集体所有土地上建

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的参照此标准执行。《市

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广水市城区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

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广政发〔2022〕4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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